上海财经大学税务、资产评估硕士

上海财经大学
税务硕士（方向1）、资评硕士学位论文工作时间节点和注意事项
各位研究生：
    为了规范专业学位研究生论文工作，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和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如下时间节点和注意事项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主要时间节点如下：
1.论文答辩计划安排在2015年5月中下旬。
2.申请参加论文答辩的同学，必须提交实习手册和实习报告，否则不安排答辩。
3.论文初稿应于3月10日前完稿，并发给导师。
4.论文定稿应在4月3日前，由导师发送到专硕论文专用邮箱shufezyd@163.com，表示导师同意该同学申请答辩。
具体的时间节点和注意事项如下：
	环节
	日期
	注意事项

	开题
	2014年
9月15日
	1.提交开题报告电子版。与导师沟通，导师同意开题后登录教务管理系统，填写毕业与学位一栏中论文开题部分并提交。未在系统中提交开题报告者，学院不予安排开题。电子版的开题报告书由自己的导师于9月15日前提交到邮箱：shufezyd@163.com.
2.提交开题报告纸质版。提前打印开题报告表1份（B1），开题报告书三份（开题报告书请在http://spea.shufe.edu.cn/upload/_info/2006000345/69309_1103180409511.doc下载，不符合格式要求的，不予受理）
开题报告会时将“开题报告书”交给三位参加开题的老师。
3.填写开题修改意见。开题结束后将老师提出的修改意见填至“开题报告表”中“主要修改意见”一览，请导师签字后，连同一份开题报告内容交至院办研究生秘书处。

	提交初稿
	2015年
3月10日
	将初稿给论文导师，由导师审阅并且提出意见。

	预审
	2015年
4月3日
	1.提交定稿电子版。由导师将学生的定稿论文于4月3日前发送到邮箱：shufezyd@163.com,论文的文件名格式：学号+学生姓名+学位论文（如2012210242 吕璐 税务专硕学位论文）。
2.论文重合度检测。中心会在4月3日晚17：00前进行论文重合度检测，重合率不超过25%，检测不合格的，必须做出修改，在4月6日17:00前将重新检测，再次不合格的，不接受答辩申请。
3.提交定稿论文纸质版。提交装订好的论文2本，一本匿名（不含任何个人和导师信息），另一本署名。

	答辩
	2015年
5月中下旬
	答辩必须满足以下条件：
1.论文重合度检测合格；
2.预审意见分为“同意答辩”、“修改后答辩”、“重大修改后答辩”；“重大修改后答辩”的论文需参加第二次论文预审，在通过后方能参加答辩。
3.实习手册和实习报告提交完成。
提交答辩材料（见具体步骤中的第六步）。


论文答辩阶段的具体步骤如下：
第一步：论文重合度检测
中心在4月3日晚17:00前进行论文重合度检测结果。按照学院暂行规定，重合度在25%以内视为合格，重合度超过25%的，必须做出重大修改，在4月6日17:00前重新提交检测，再次不合格的，不接受答辩申请。
每名学生只有两次检测机会。重合度检测合格后，才能进入以下流程。
第二步：论文预审
1、重合度检测合格的论文，中心会尽快安排进入论文预审。
2、中心在4月20日17:00前告知同学预审结果。
3、预审意见为“较大修改才可答辩”的论文，需参加第二次论文预审，在通过后方能参加答辩。若未通过，则不能参加本次答辩。不能参加本次答辩的论文导师与作者本人如有异议，可向中心提出，并以书面形式说明异议理由及情况（发邮件后电话告知即可），中心会尽快安排两位专家再行评阅，如两人都评阅通过，即可参加答辩；如有一位专家认为需做重大修改，则论文不能参加本次答辩；
4、预审意见为“同意答辩”或“修改后答辩”的同学，可以参加答辩。部分同学可能还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，根据预审专家的意见修改论文。
5、修改过的论文定稿务必在5月8日17:00前发送到专硕论文专用信箱。
第三步：答辩论文送专家评审
预审通过的论文在答辩前会被送交两位校内外专家进行评审。
1、若两位专家评审意见均为未通过，则论文不能参加答辩；
2、若有一位专家评审意见为通过，一位为未通过，则在导师与本人提出申请的情况下，可再送一位专家予以评审。如评审意见为通过，则该论文可参加答辩，如仍为未通过，则该论文不能参加本次答辩。
第四步：答辩论文“双盲评审”
所有硕士学位申请人均须参加上海市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双盲抽查。未上网登陆者视为论文抽查不合格。
可以参加论文答辩的同学，在提交答辩材料时需抽取盲审号码。
被抽中者，请及时告知教务秘书。
第五步：网上申请答辩流程
可以参加答辩的同学，请务必在5月10日前登陆“教学管理系统，办理网上申请学位手续，填写“论文开题”、“论文评阅”、“论文答辩”、“申请学位”栏目中的所有信息，并在系统中相应位置上传电子版论文，核对所有信息，打印相关表格。
第六步：论文与答辩材料递交
	提交论文及学位申请材料清单
	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注意事项
	份数

	1
	学位论文答辩最终稿
	共6本。
	6本

	
	
	2本匿名论文（写明学号，隐去作者和导师姓名），将材料4的两份评阅书分别夹在两本论文中。
	

	
	
	4本署名论文（包含所有信息）
	

	2
	《授予学历硕士学位基本数据表》
	在教务管理系统中完成所有手续后打印
	1份

	3
	S2《硕士学位论文评阅书》
	在系统中填写“论文评阅”信息后下载打印，夹在两本匿名论文中
	一式2份

	4
	S3《硕士学位申请书及审核表》
	贴妥照片，本人和导师签字
	一式2份

	5
	S4《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表决票及评价标准》
	填妥姓名、论文题目等信息
	一式3份

	6
	S5《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会议记录及决议书》
	自己在决议书相应位置签名
	1份

	7
	S7《研究生科研情况统计表》
	仅限有科研成果的同学
	1份

	8
	成绩单
	由班长领取下发，本人永久留存
	　

	9
	材料袋
	到学院提交论文时领取，将一本署名论文和3、5-8项材料装入材料袋。在材料袋封面写好学号姓名和专业。
	　


第七步：网上提交论文 
答辩通过的同学，须在答辩结束一周内提交电子版学位论文到图书馆。
第八步：提交论文最终稿
    答辩通过的同学，请在答辩结束后一周内向教务办公室递交4本论文用于存档。
抽中盲审的同学应多提交一本论文用于盲审（封面不要有个人及指导教师信息，致谢与个人简历都不要有出现个人及导师名字）。同时把“上海市学位论文双盲检查简况表”夹在盲审的论文中。
上海财经大学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
上海财经大学资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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